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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证券投资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人”）作

为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科技”或“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

——保荐业务》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对亚太科技 2024 年度证券投资事项进行了

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2024 年度证券投资相关审议批准情况 

2022 年 4 月 22 日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2 年 5 月 17 日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方案调整的议

案》：同意在任一时点用于证券投资的金额合计不得超过 1.31 亿元人民币，在本

额度范围内，用于证券投资的资金可循环使用，有效期延长至 2023年 6月 30日。 

2023 年 4 月 21 日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3 年 5 月 16 日的 2022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方案调整的议案》：对

截至本议案审议之日起的剩余证券投资，将在考虑经营资金需求、投资预期等因

素情况下逐步出售清理完毕；同时公司不再发生新的证券投资支出，包括不限于

新增初始投资、新增证券投资交易买入行为等。本次调整安排有效期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一年。 

二、2024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初始投资金额为 2 亿元，2017 年转出

1,900.00 万元，2018 年转出 1,000.00 万元，2022 年转出 3,961.52 万元，2023 年

转出 5,250.00 万元，2024 年转出 5,425.17 万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用于

证券投资的本金 0 万元，期末账面价值为 0 万元，本期损益为-341.03 万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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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间累计损益为-2,463.32 万元。2024 年度证券投资具体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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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4 年度证券投资内部控制情况 

1、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证券投资与衍生品

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履行证券投资的审批程序。 

2、公司严格按照《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进行证券投资的规范

运作及信息披露。 

3、公司成立了证券投资领导小组和证券投资工作小组，负责证券投资的具

体管理。 

4、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证券投资的审计与监督，定期、不定期对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证券投资情况进行内部审计，规范证券投资内部控制程序及流程，采取

有效措施加强投资决策、投资执行和风险控制等环节的控制力度，防范和控制投

资风险。 

5、由于证券投资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为防范风险，公司拟通过以下具体

措施，力求将风险控制到最低程度的同时获得最大的投资收益： 

（1）公司以价格低估、未来有良好成长性的公司为主要投资对象； 

（2）必要时可以聘请外部具有丰富的证券投资实战管理经验的人员为公司

证券投资提供咨询服务，保证公司在证券投资前进行严格、科学的论证，为正确

决策提供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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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取适当的分散投资决策、控制投资规模等手段来控制投资风险；在

我国资本市场周期性调节阶段，主要以继续持有为投资策略；出于战略目标实现

的考虑，适当进行所持证券的调整； 

（4）单只证券投资品种亏损超过投资金额的 30%时，证券投资小组要集体

讨论是否止损；公司证券投资亏损总额超过投资额的 30%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时，证券投资领导小组须提请董事会审议是否继续进行证券投资，并

出具意见； 

（5）内部审计部对证券投资要定期及不定期检查，并督促财务部对证券投

资资金运用的活动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相关的财务核算工作； 

（6）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监事会有权随时调查跟踪公司证券投资情况，

以此加强对证券投资项目的跟踪管理，控制风险。如发现违规操作情况可提议召

开董事会审议停止公司的证券投资活动。 

四、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人认为，亚太科技 2024 年度证券投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相关规定，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相关管理办法的情形。综上

所述，本保荐人对亚太科技 2024 年度证券投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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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4 年度证券投资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黄建飞                王 旭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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